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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      件：如     文 

主 旨：謹訂於 109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辦理本會第 20 屆會員代表選舉、暨理監

事候選人登記，敬請   各市縣服務處主任、團體會員理事長協助，各會員配

合支持，請    查照。 

 

說 明： 

（一）依照本會第 19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、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辦理。 

（二）請各市縣服務處及團體會員依本會第 20 屆會員代表選舉辦法（如附件

一），協助於 9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間落實完成各市縣及團體代表選舉工

作，並協助書會 10 月 31 日前辦理第 20 屆理監事選舉登記（參選費 5,000

元，本屆捐款 5,000 元以上者免繳。）鼓勵優秀熱心會友登記參選（選舉規

則、參選登記表如附件二、附件三）。 

（三）凡入會滿半年，本屆有繳納會費（含永久會員）才列入本次選舉之『合格會

員』，擁有代表選舉權、被選舉權。 

（四）各市縣服務處、團體會員應於選舉時程內完成選務工作，會員較少地區可採

用推選方式辦理，會員較多地區舉行票選，請確定選舉時間、地點、工作任

務分配，並聯繫本會秘書處辦理選舉通知、選票印製及派員參與協助選務工

作。 

（五）各市縣服務處、團體會員應於代表選舉完成後一周內，將『會員代表選舉報

告表』（另行寄發）報陳本會秘書處彙整，俾與『理監事登記候選人』同時

提報 11 月 15 日舉行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，再函報內政部核備，並於 110

年 1 月 10 日擇期召開第 20 屆第 1 次全體代表大會，完成換屆法定程序。 

（六）感謝各市縣服務處、團體會員及會友同仁長期以來對書會的支持，共同弘揚

書藝文化價值，帶動台灣書法藝術的發展。 

 
 
  
  

 



 
附件一 

 

一、本辦法依本會章程第 14 條規定訂之。 

 

二、本會會員代表產生方式如下：  

(一)會員代表，採分區定時投票或推舉產生，其人數每滿７人，選出代表 1

人，並採四捨五入計算名額。但各分區會員人數不滿７人者，保留代表名

額 1 人。  

(二)本會各分區選舉會員代表， 以會籍地址為基準，配合政府縣市行政區域畫

分歸入各該選區。然必要時，選區可合併或調整。 

(三)每一團體會員推派代表２人，由各團體負責提報。 

 

三、會員代表之任期 3 年，於任期屆滿 1 個月前完成改選，連選得連任。 

 

四、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資格者，即喪失其會員代表資格。 

 

五、分區選出之會員代表如缺額達各該區應選名額半數時，應行補選，經補選選

出之會員代表，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限。 

 

六、各區選舉會員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 10 日前通知會員參加，並由本會理事

或指定人員召集或主持之，辦理會員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會指定。監事

會並得指定監選人員，或由市縣服務處自行推舉監選人員。  

 

七、會員代表之選舉票，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

生效。代表選舉投票，採限制連記法，圈選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半數為

限，但如應選名額１人，不在此限。 

 

八、各區會員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，應經監選人員確認後，於選舉完

畢 7 日內送交本會提報理事會審查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 

九、各區會員代表之選舉如因故屆時不能完成，得經本會秘書處遴選同額代表名

單，提報理事會審查通過後擔任該區之代表。 

 

十、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會章程及有關法規規定辦理。 

  

十一、本辦法經理事會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 
 

http://www.ccs.org.tw/tccs_01_11.htm#This14


附件二 

 

一、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規定制定本規則。 

 

二、本會第 19 屆理監事任期從 107 年 1 月 14 日至 110 年 1 月 13 日，預訂 110 年 1

月 10 日召開第 20 届會員代表大會，會中選舉理監事，再由新任理事，選出新

任常務理事暨理事長，新任監事，選出新任常務監事，新任常務監事推舉監事

會召集人。 

 

三、本會依第 19 届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「會員代表選舉辦法」，於 109 年 11

月 10 日前，依法完成各地區代表選舉，各選舉區之代表數目暨相關選舉事項，

須於代表選舉開始日前提理事會確認後辦理之。 

 

四、代表選舉結束產生之新任代表，經公告並提理事會審查通過，報陳內政部核備

後，依規定通知舉行第 20 届會員代表大會，辦理第 20 届理監事選舉、常務理

監事、理事長選舉，及監事會召集人推舉。 

 

五、舉行會員代表選舉，同時公告辦理第 20 屆理監事參選登記，凡本會會員、繳納

會費、具有選舉權、有意積極奉獻本會者皆可自行登記，或由現任理監事、顧

問、諮詢委員二人以上聯名推薦登記，登記時須填寫登記表（如第 20 屆登記

表），述明： 

（一）參選人姓名、年齡。 

（二）參選類別：理事、監事。 

（三）參選人近年對書會之貢獻，出錢出力情形。 

 

六、擔任理監事職務，參與本届理監事聯席會議次數未達半數者，請慎為考量不再

登記參選連任，轉以鼓勵推介新人參選，並鼓勵有積極奉獻表現之會員參選。 

 

七、現任理事長亦應會同秘書處，應根據參選人自述近年對書會之貢獻，出錢出力

情形。提出參選人近幾年來對書會之具體貢獻，以供會員代表選舉投票之參

考。 

 

八、理事、監事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選舉票分別印製，選票號碼先後次

序，選舉票請秘書處依參選層級排名，同層級者以參選人書壇聲望、對書會貢

獻度綜合評量排名。 

   

九、辦理會員代表大會、辦理理監事選舉，悉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選人（或推薦人二人）簽名： 

中國書法學會  第 20 屆理監事 參選登記表 

姓名  年齡  
參選 

類別 

 理事 

 監事 

◎本人對書壇或書會近年之貢獻（自填或推薦人填） 

 
 
 
 
 
 
 
 
 

◎參選人對書壇或書會近年之貢獻（書會填） 

 
 
 
 
 
 

◎備  註： 

 
 
 

附件三 

 


